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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公司负责人刘宝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韩军 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雷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2.6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7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4,274,003,601.51 4,343,811,435.99 -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07,300,953.18 2,084,253,095.77 1.1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880,136.59 -3,671,743.83 -1,612.5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453,374,923.87 1,358,516,869.58 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172,799.64 38,431,324.70 -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189,412.10 34,252,261.11 11.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81 1.95

减少

0.1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71 0.072 -1.39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71 0.072 -1.3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

，

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

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

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544.0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所得税影响额

2,931.61

合计

-16,612.46

2.8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48,99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163,726,826 30.52 7,038,000

无 国有法人

保定风帆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9,280,000 1.73 0

无 国有法人

夏信根

8,066,260 1.5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

022L-CT001

沪

7,038,000 1.31 0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6,635,149 1.24 0

未知 未知

唐君

4,039,395 0.75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孙政

4,000,000 0.75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

夏琼

3,525,100 0.66 0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402,177 0.63 0

未知 未知

李想

3,251,198 0.61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156,688,826

人民币普通股

156,688,826

保定风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2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280,000

夏信根

8,066,260

人民币普通股

8,066,26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产品

－022L-CT001

沪

7,038,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38,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中证

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6,635,149

人民币普通股

6,635,149

唐君

4,039,395

人民币普通股

4,039,395

孙政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

夏琼

3,525,100

人民币普通股

3,525,1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402,177

人民币普通股

3,402,177

李想

3,251,198

人民币普通股

3,251,19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第

1

位股东能够控制第

2

位股东

，

存在关联关系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2.9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

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10 重要事项

2.1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1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1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与重大资

产重组相

关的承诺

资产

注入

中国

船舶

重

工集

团公

司

将武汉船用电子推进装置研究所和淄博火

炬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电池业务及资产注

入公司

。

该承诺作出的时间为

2014

年

3

月

6

日

，

当国家有关部

门出

台关于军工事业单位分类

改革的具体细则之内一年

内启动资产注入工作

。

否 是

与再融资

相关的承

诺

股份

限售

中国

船舶

重

工集

团公

司

2013

年

，

公司实施了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

宜

，

向特定对象发行了

7,038

万股公司股票

，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认购

此

次发行股份的

10%

，

即

703.8

万股

，

中国重工

集团公司承诺

，

自股份

完成过户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

期间不得转

让或出售

。

该承诺作出的时间为

2013

年

10

月

15

日

，

应完成的时

间为

2016

年

10

月

16

日

。

是 是

2.1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

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公司名称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宝生

日期

2015

年

4

月

22

日

股票代码：

600482

股票简称：风帆股份 编号：

2015-020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5年4月22日在公司

本部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5年4月11日以专人

送达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3名），实出席

董事9名，5人以通讯方式参会，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宝生先生主持召开，经全体董事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审议调整五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候选名单：

主任委员：刘宝生

委 员：张华民、赵永新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候选名单：

主任委员：刘国忠

委 员：赵永新、韩军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候选名单及主要职责

主任委员：张华民

委 员：刘国忠、刘宝生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候选名单及主要职责

主任委员：刘国忠

委 员：赵永新、张华民、高绪文、柴文生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600482

股票简称：风帆股份 编号：

2015-021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5年4月22日在公司

本部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5年4月11日以专人送达及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出席监事5名，其中一人以通讯方式

参加。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田玉双女士主持召开，经全体监事审议，一致通过

以下决议：

一、 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风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康宝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炫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颖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172,344,694.20 182,776,834.02 -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43,705,905.44 -43,607,925.68 -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46,967,061.40 -47,092,096.15 0.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39,827,052.92 -100,928,362.18 -38.5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817 -0.0816 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817 -0.0816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0% -3.38% -5.3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2,636,292,810.42 2,781,855,924.92 -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380,137,223.14 1,387,694,239.00 -0.5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3,787,807.3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1,227.49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587,878.88

合计

3,261,155.9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68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95% 213,569,200 213,413,200

远大铝业工程

（

新加坡

）

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37% 87,528,480 87,528,480

沈阳福康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74% 25,350,000 25,350,000

沈阳卓辉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0% 22,984,000 22,984,00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

限公司

－

华夏未来领时对冲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30% 6,956,756 0

沈阳森木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6% 6,205,299 0

中国建设银行

－

信达澳银领

先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75% 4,019,410 0

惠岱 境内自然人

0.39% 2,066,200 0

侯连君 境内自然人

0.32% 1,735,500 1,464,125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2% 1,700,876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华夏未

来领时对冲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956,756

人民币普通股

6,956,756

沈阳森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205,299

人民币普通股

6,205,299

中国建设银行

－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4,019,410

人民币普通股

4,019,410

惠岱

2,066,200

人民币普通股

2,066,200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775,876

人民币普通股

1,775,876

刘雅萍

1,6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70,000

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和聚平台证

券投资基金

1,648,920

人民币普通股

1,648,920

黄红心

1,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0

史强

1,589,037

人民币普通股

1,589,037

彭湘波

1,5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远大铝业工程

（

新加坡

）

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为一致行动人

。

公司未知其它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

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

（

如有

）

其中惠岱信用账户持股

2,066,200

股

，

沈阳森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信用账户持

股

6,205,299

股

，

黄红心信用账户持股

1,600,000

股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授予名单、授予数量和

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2014年6月19日为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日。 后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21050001号验资报告确认，向

147名对象授予1094.6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于2015年2月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成预登记，其授予限制性股票新增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5年2月27日。

2、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沈阳博林特电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提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2月12日取得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0255号）。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博林特

：

关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

成的公告

2015

年

02

月

17

日 公告编号

：

2015-016

博林特

：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

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2015

年

02

月

13

日 公告编号

：

2015-017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沈阳远大铝业

集团有限公司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

2012

年

07

月

17

日

2015-07-17

严格履行

。

远大铝业工程

（

新加坡

）

有限

公司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

2012

年

07

月

17

日

2015-07-17

严格履行

。

沈阳福康投资

有限公司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

2012

年

07

月

17

日

2015-07-17

严格履行

。

沈阳卓辉投资

有限公司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

2012

年

07

月

17

日

2015-07-17

严格履行

。

沈阳博林特电

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公司未来三年股利分配规划

，

公司发行上市当年及其

后两个会计年度每年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公司当年实

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二十

。

2012

年

07

月

17

日

2015-01-01

严格履行

。

沈阳远大铝业

集团有限公

司

;

康宝华

"1

、

避免同业竞争协议公司控股股东远大铝业集团及

实际控制人康宝华已分别与本公司签署了

《

避免同业

竞争协议

》。

根据该等协议

，

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分

别确认其本身及其控股企业目前没有从事与博林特

股份或其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

接实质性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

远大铝业集团

、

康

宝华分别承诺

：“

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将不会

，

并促使

其控股企业不会

：（

1

）

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

(

包括

但不限于投资

、

并购

、

联营

、

合资

)

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

与博林特股份或其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

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

但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或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附属企业

、

参股企业出

于投资目的而购买

、

持有与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其他于国际认可的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上市公司

不超过

10%

以上的权益

；

或因第三方的债权债务重组

原因使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或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

附属企业

、

参股企业持有与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第三方不超过

10%

以上的权益的情形除外

。

（

2

）

在中国境内外

，

以任何形式支持博林特股份或其控

股企业以外的他人从事与博林特股份或其控股企业主

营业务构成竞争或者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

3

）

以其它方式介入

(

不论直接或间接

)

任何与博林特

股份或其控股企业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者可能构成

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分别进一

步承诺

：（

1

）

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授予博林特股份或

其控股企业优先受让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或远大铝

业集团

、

康宝华控股企业潜在或有可能与主营业务构

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和资产的权利

。

博林特

股份或其控股企业在收到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发出

的优先受让通知后应在

30

日内向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

华做出书面答复

。

优先受让通知应附上远大铝业集

团

、

康宝华或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控股企业拟向第三

方转让

、

出售

、

出租

、

许可使用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或允

许使用的条件及博林特股份或其控股企业作出投资判

断所需要的相关合理资料

。

如博林特股份或其控股企

业拒绝收购或者在规定时间内未就优先受让通知发表

意见

，

则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可以按照优先受让通知

所载的条件向第三方出让或出售该等竞争业务和资

产

；

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承诺尽最大努力促使其参股

企业依照本条规定向博林特股份或其控股企业提供优

先受让权

。 （

2

）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

，

如果有第三方向远

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或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控股企业

提供任何与博林特股份或其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构成或

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新业务机会

，

远大铝业集

团

、

康宝华应及时书面通知博林特股份

，

并尽力促使该

业务机会按合理和公平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博林

特股份或其控股企业

。

博林特股份或其控股企业在收

到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发出的优先交易通知后应在

30

日内向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做出书面答复

。

如果

博林特股份或其控股企业决定不从事有关的新业务

，

或者在规定时间内未就优先交易通知发表意见

，

则远

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可依据本协议自行或以其控股企

业及参股企业作为洽谈主体与第三方进行新业务的

洽谈

。

远大铝业集团

、

康宝华承诺尽最大努力促使其

参股企业按照本条的规定向博林特股份或其控股企业

提供优先交易权

。

2

、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诺除

《

避免同业竞争协议

》

外

，

公司控股

股东远大铝业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康宝华已出具

《

确认

函

》

和

《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

确认远大铝业集团

、

康

宝华及其控制的其他任何企业与博林特股份及其控制

企业的主营业务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

；

承诺将

不会在中国境内外

：

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

与博林特股份及博林特股份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构成或

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

以任何

形式支持与博林特股份及博林特股份控股企业的主营

业务构成竞争或者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以其

他方式介入

(

不论直接或间接

)

任何与博林特股份及博

林特股份控股企业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者可能构成

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

而给博林特股份及博林特股份控股企业造成的一切损

失

。

"

2012

年

07

月

17

日

9999-12-31

严格履行

。

沈阳远大铝业

集团有限公

司

;

康宝华

承诺如因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所在

地社保主管部门

、

住房公积金主管部门要求公司对以

前年度员工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进行补缴

，

远大

铝业集团与康宝华将按相关主管部门核定的金额无条

件代为补缴

；

如博林特电梯及子公司遭受任何处罚或

其他经济损失的

，

远大铝业集团与康宝华将无条件代

为承担

。

2012

年

07

月

17

日

9999-12-31

严格履行

。

沈阳远大铝业

集团有限公

司

;

康宝华

如因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公司涉及使

用土地及在土地上建设建筑物等行为受到相关部门的

处罚

，

博林特电梯在收到相关部门下发的处罚决定书

后

5

日内

，

远大铝业集团及康宝华承诺无条件向博林特

电梯支付相关费用

。

2012

年

07

月

17

日

9999-12-31

严格履行

。

康宝华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其所持

有的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

在公司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远大铝业集团股权不超过其所持有股权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自公司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所

持有的远大铝业集团股权

；

并及时向公司申报持有远

大铝业集团股权的变动情况

。

2012

年

07

月

17

日

9999-12-31

严格履行

。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

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0.00%

至

20.00%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

（

万元

）

5,724.75

至

6,869.7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5,724.7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

2015

年国内经济形势和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影响

，

报告期内公司预计

营业收入增长趋势比照前两年会有所下降

。

但公司管理层审时度势

，

根

据市场需求改变销售策略

，

合理控制预算和成本费用支出

，

因此预期半年

度净利润会持平或小幅上涨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沈阳博林特电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2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董事长龙大伟、总裁郑成武、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邹勇华、财务管理部总经理杨国锋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

元

）

674,325,847.05 868,485,740.56 -2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660,207.05 3,601,105.71 -2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

元

）

-1,442,170.08 181,333.89 -895.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33,873,466.33 -298,429,273.84 55.1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7 0.012 -41.6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7 0.012 -41.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0% 0.20%

减少

0.10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

元

）

4,732,830,593.53 3,920,864,131.08 2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321,394,871.38 2,318,401,358.57 0.1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1,588.3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

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4,467,955.8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61.09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368,173.3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321.93

合计

4,102,377.13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31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01% 147,342,275 28,202,605

重庆昊海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0% 25,180,897 25,180,897

质押

25,180,897

上海恒岚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6.50% 25,180,897 25,180,897

质押

25,180,897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睿富二号

其他

3.83% 14,850,000 0

富国基金

-

交通银行

-

诚志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12% 12,086,831 12,086,83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4% 8,677,700 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1.71% 6,640,000 0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

定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1.55% 6,012,833 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9% 5,394,690 0

石家庄永生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7% 2,999,643 0

质押

2,999,6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119,139,670

人民币普通股

119,139,670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睿富二号

14,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50,00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

用账户

8,677,700

人民币普通股

8,677,70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

用账户

6,6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40,000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

户

6,012,833

人民币普通股

6,012,833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394,690

人民币普通股

5,394,690

石家庄永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999,643

人民币普通股

2,999,643

宋玉霞

2,869,762

人民币普通股

2,869,762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

户

2,612,931

人民币普通股

2,612,931

李红

2,206,248

人民币普通股

2,206,24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富国基金

-

交通银行

-

诚志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珠海立嘉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和珠海宏立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由公司部分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

骨干员工出资设立

。

除此之外

，

公司不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知其

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截至报告期末，有部分股东与证券公司进行了约定购回交易，具体如下：

1、公司股东鹰潭市经贸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8,677,7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24%）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股东李翀、邓庆敏、侯继洪和刘苏将其分别持有的本公司1,700,000股股份、1,700,000股股

份、1,620,000股股份和1,620,000股股份（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0.439%、0.439%、0.418%和0.418%）

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约定购回交易。

3、公司股东张崇、张璐和刘佳博将其分别持有的本公司2,304,355�股股份、2,230,000股股份和1,

478,478股股份（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0.594%、0.575%和0.381%）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约

定购回交易。

4、公司股东周欣将其持有的本公司2,612,93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674%）与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进行了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9,312,420.53 32,034,067.89 -39.71%

未到期票据减少

预付款项

544,316,095.83 282,591,250.39 92.62%

未到期结算增加

，

同时合并范围

增加共同导致余额增加

其他应收款

21,088,814.54 9,228,737.34 128.51%

合并范围增加导致余额增加

存货

319,406,710.31 201,074,321.33 58.85%

合并范围增加及采购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17,343,010.86 10,882,103.38 59.37%

进项留抵增加

在建工程

79,147,770.35 25,459,323.43 210.88%

合并范围增加导致余额增加

商誉

219,661,734.18 124,261,349.88 76.77%

报告期溢价收购子公司导致商誉

增加

应付票据

365,731,757.13 200,828,305.56 82.11%

合并范围及采购票据使用额增加

导致

预收款项

73,748,201.88 55,323,686.99 33.30%

未到结算期

应付职工薪酬

21,046,476.36 38,597,845.68 -45.47%

上年计提本年发放

应交税费

24,417,338.45 18,272,383.02 33.63%

合并范围增加

其他应付款

210,490,324.90 56,362,516.11 273.46%

应付股权款及合并范围增加

流动负债合计

2,112,257,021.16 1,479,148,889.59 42.80%

短期借款

、

应付股权款

、

合并范围

增加

递延收益

63,711,851.04 42,387,359.31 50.31%

合并范围增加

递延所得税负债

14,334,317.69 7,045,058.15 103.47%

合并范围增加

2、利润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1-3

月 增减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7,033,058.29 14,491,882.07 -51.47%

利率下降及贷款规模发生变化导

致

所得税费用

2,824,007.44 2,013,831.22 40.23%

应纳税所得额增加

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

1-3

月 增减 变动原因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23,565,922.56 6,785,854.85 247.28%

收到的保证款

、

利息收入及其他

往来款项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3,873,466.33 -298,429,273.84 55.14%

货款回收与采购付款净额同比减

亏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2,407,522.00 -24,025,567.92 -201.38%

对外股权投资同比增加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392,000,000.00 599,725,358.75 -34.64%

贷款融资同比减少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

金

239,997,119.42 479,040,708.16 -49.90%

报告期内归还的贷款额同比减少

分配股利

、

利 润或偿

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11,589,382.07 32,094,297.35 -63.89%

利息支出减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270,841,481.56 511,135,005.51 -47.01%

归还借款及支付利息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1,158,518.44 88,590,353.24 36.76%

贷款净额同比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84,789,812.18 -233,629,468.79 63.71%

经营性现金流亏损减少及融资款

净额增加导致现金净流出同比减

亏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内新增1家控股子公司

2015年3月1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收购安徽今上显示玻璃有限公

司部分股权并增资控股的议案》。 根据相关协议，公司以9,900万元人民币收购上海今上实业有限公司

所持有的安徽今上显示玻璃有限公司33%的股权，在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出资20,250万元人民币

对安徽今上显示玻璃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合计金额为30,150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

后，公司将持有安徽今上显示玻璃有限公司60%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具体情况详见2015年3月12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5-10、11）

截至2015年3月31日，安徽今上显示玻璃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的工商变更手续办理完毕，安徽

今上显示玻璃有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15年3月2日，公司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3月2

日开市起停牌。 截至报告期末，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仍然在商讨、论证和筹划过程中，由于该事项

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具体情况详见2015年3月3日、

2015年3月7日、2015年3月14日、2015年3月21日、2015年3月28日及后续每5个交易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8、09、12、13、20）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 ——— ——— ——— ———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 ——— ——— ——— ———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 ——— ——— ——— ———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清华控股有限

公司

关于减少和规

范关联交易的

承诺

2013

年

07

月

18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清华控股有限

公司

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

2013

年

07

月

18

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清华控股有限

公司

对

2014

年诚志

股份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中

所认购的诚志

股份股票

，

承

诺自发行完成

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或转让

2014

年

09

月

29

日

自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

正在履行

上海恒岚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对

2014

年诚志

股份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中

所认购的诚志

股份股票

，

承

诺自发行完成

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或转让

2014

年

09

月

29

日

自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

正在履行

重庆昊海投资

有限公司

对

2014

年诚志

股份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中

所认购的诚志

股份股票

，

承

诺自发行完成

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或转让

2014

年

09

月

29

日

自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

正在履行

富国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对

2014

年诚志

股份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中

所认购的诚志

股份股票

，

承

诺自发行完成

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或转让

2014

年

09

月

29

日

自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 ——— ——— ——— ———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

上海恒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重庆昊海投资有

限公司与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正在严格执行上述承诺

。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龙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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